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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南建设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176 

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江苏锦弘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及控股子公

司对外担保余额 686.35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

权益的 239.14%，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公司持股 60%的子公司江苏中南锦弘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（简称“江苏锦弘”）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0,000 万元的定向债务工具，

期限 6 个月。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金额 10,000 万元。江苏

锦弘另一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深圳宝昱等公司提供

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为江苏锦弘提供担保。有关情况详见 2020 年 10 月 30 日和

11 月 18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以及深圳证

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为深圳宝昱等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和

《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相关公告。 

二、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

被担保方 

公司
权益
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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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使用 

担保额度 

审议情况 

是否
关联
担保 

已担保 

金额 

（万元） 

可使用 

担保额度 

（万元） 

担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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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万元) 

占公司最近
一期股东 

权益比例 

已担保 

金额 

（万元） 

可使用 

担保额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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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锦弘 60% 116.42% 0 1,316,685
注
 10,000 0.35% 10,000 1,306,685

注
 
2020 年第八次
临时股东大会 

否 

注：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江苏中南锦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2 月 5 日 

注册地点：南京市玄武区钟灵街 50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施建华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,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、房地产经纪、自有房屋租赁、物业管理，建筑工程、

市政工程、室内外装饰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，机电设备安装、技术服务，提

供劳动服务，营养健康咨询。 

股东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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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责任主体，信用情况良好。 

关联情况：公司、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。 

财务情况： 

单位：万元 

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

2020 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40,562.59  47,077.51  -6,514.92  0  -3,734.10  -3,714.82  

2021 年 6 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45,459.05  52,925.46  -7,466.41  36.89  -515.34  -957.32  

 

四、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主要内容：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金额 10,000 万

元。江苏锦弘另一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2、担保范围：“中南海弘 1 号”和“中南海弘 2 号”的债务人承担的回购

价款，以及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诉讼费及其他相关合理费用。 

3、担保期限：首个兑付日起至标的金融资产最晚的兑付日后二年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向有关公司提供担保，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目前该公司经

营正常，偿债能力强，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。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。 

六、公司担保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86.35 亿元，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239.14%。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2.03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

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39.03%；逾期担保金额为 0 元，涉及诉讼的担保金

额为 0 元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相关协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 

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一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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